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1095號

原      告  李洲文  

0000000000000000

            蔡黎明  

0000000000000000

            張宗勇  

0000000000000000

            顏啟峰  

0000000000000000

            黃家業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原告與被告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

因該事件業已確定，應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

下： 

　　主　　文

原告李洲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貳萬捌仟柒

佰貳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蔡黎明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參仟肆

佰壹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張宗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壹仟肆

佰參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顏啟峰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伍萬貳仟肆

佰捌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黃家業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玖萬貳仟伍

佰捌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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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按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勞工或

工會起訴或上訴，暫免徵收裁判費3分之2；依其他法律規定

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後，依職權

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

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

計算之利息。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7條

之22第3項前段、第9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兩造間請求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

規定暫免徵收依民事訴訟法所定裁判費三分之二。嗣該事件

經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並諭知訴

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判決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二

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

再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1269號裁定上訴駁回，並

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全案遂告確定

在案。依前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訴訟費用並向應負擔

之當事人即原告徵收。

三、經查，上開事件第一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

以本院111年度勞補字193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一所示，

第二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以本院112年度

重勞訴字2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二所示，第三審上訴利

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核定為新

臺幣(下同)10,579,317元，應核徵第三審裁判費185,406元

(已由原告全數繳納)，惟因第一、二審請求金額部分屬勞動

事件法第12條因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依前開規

定，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如附表一、二所示，並已由原

告預納應徵收第一、二審裁判費如附表一、二所示。是以，

本件暫免徵收之第一、二審裁判費應由原告李洲文向本院繳

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8,727元(計算式：11,491元+17,236

元=28,727元)；原告蔡黎明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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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12元(計算式：17,365元+26,047元=43,412元)；原告張

宗勇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41,432元(計算式：16,

573元+24,859元=41,432元)；原告顏啟峰向本院繳納之訴訟

費用額確定為52,487元(計算式：20,995元+31,492元=52,48

7元)；原告黃家業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92,582元

(計算式：37,033元+55,549元=92,582元)；並均加計自裁定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周士翔

附表一：（新台幣/元）

附表二：（新台幣/元）

編

號

原告 得暫免徵

部分總金

額（A）

不 得 暫

免 部 分

總 金 額

（B）

訴訟標的

金 額

【（C）

＝（A）

＋

（B）】

原應徵

收裁判

費 　

（D）

暫 免 徵

收2/3裁

判 費

（ 小 數

點 以 下

四 捨 五

入（E）

應徵收第

一審裁判

費（F）

【 計 算

式：F＝D

－E】

1 李洲文 1,637,24

6

835,060 2,472,30

6

25,55

2 

11,491 14,061

2 蔡黎明 2,520,56

1

296,406 2,818,96

7

28,91

8 

17,365 11,553

3 張宗勇 2,406,00

0

268,600 2,674,60

0

27,53

2 

16,573 10,959

4 顏啟峰 3,077,23

0

330,900 3,408,13

0

34,75

9 

20,995 13,764

5 黃家業 5,501,65

5

261,711 5,763,36

6

58,12

3 

37,033 2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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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上訴人 得暫免徵部

分 總 金 額

（A）

不得暫免部

分 總 金 額

（B）

訴訟標的金

額 【C＝A

＋B】

二審應徵收

裁 判 費 　

（D）

暫免徵收2/

3 裁 判 費

（小數點以

下四捨五入

（E）

應徵收第二

審 裁 判 費

（F）

【計算式：

F＝D－E】

1 李洲文 1,637,246 835,060 2,472,306 38,328 17,236 21,092

2 蔡黎明 2,520,561 298,406 2,818,967 43,377 26,047 17,330

3 張宗勇 2,406,000 268,600 2,674,600 41,298 24,859 16,439

4 顏啟峰 3,077,230 330,900 3,408,130 52,138 31,492 20,646

5 黃家業 5,501,655 261,711 5,763,366 87,184 55,549 31,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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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1095號
原      告  李洲文  


            蔡黎明  


            張宗勇  


            顏啟峰  


            黃家業  


上列原告與被告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因該事件業已確定，應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李洲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貳萬捌仟柒佰貳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蔡黎明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參仟肆佰壹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張宗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壹仟肆佰參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顏啟峰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伍萬貳仟肆佰捌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黃家業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玖萬貳仟伍佰捌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勞工或工會起訴或上訴，暫免徵收裁判費3分之2；依其他法律規定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後，依職權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前段、第9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兩造間請求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規定暫免徵收依民事訴訟法所定裁判費三分之二。嗣該事件經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判決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1269號裁定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全案遂告確定在案。依前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訴訟費用並向應負擔之當事人即原告徵收。
三、經查，上開事件第一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以本院111年度勞補字193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一所示，第二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以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2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二所示，第三審上訴利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核定為新臺幣(下同)10,579,317元，應核徵第三審裁判費185,406元(已由原告全數繳納)，惟因第一、二審請求金額部分屬勞動事件法第12條因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依前開規定，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如附表一、二所示，並已由原告預納應徵收第一、二審裁判費如附表一、二所示。是以，本件暫免徵收之第一、二審裁判費應由原告李洲文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8,727元(計算式：11,491元+17,236元=28,727元)；原告蔡黎明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43,412元(計算式：17,365元+26,047元=43,412元)；原告張宗勇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41,432元(計算式：16,573元+24,859元=41,432元)；原告顏啟峰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52,487元(計算式：20,995元+31,492元=52,487元)；原告黃家業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92,582元(計算式：37,033元+55,549元=92,582元)；並均加計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周士翔
附表一：（新台幣/元）
		編號

		原告

		得暫免徵部分總金額（A）

		不得暫免部分總金額（B）

		訴訟標的金額 【（C）＝（A）＋（B）】

		原應徵收裁判費　（D）

		暫免徵收2/3裁判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E）

		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F）
【計算式：F＝D－E】



		1

		李洲文

		1,637,246

		835,060

		2,472,306

		25,552 

		11,491

		14,061



		2

		蔡黎明

		2,520,561

		296,406

		2,818,967

		28,918 

		17,365

		11,553



		3

		張宗勇

		2,406,000

		268,600

		2,674,600

		27,532 

		16,573

		10,959



		4

		顏啟峰

		3,077,230

		330,900

		3,408,130

		34,759 

		20,995

		13,764



		5

		黃家業

		5,501,655

		261,711

		5,763,366

		58,123 

		37,033

		21,090 







附表二：（新台幣/元）
		附表：

		


		


		


		


		


		


		




		編號

		上訴人

		得暫免徵部分總金額（A）

		不得暫免部分總金額（B）

		訴訟標的金額 【C＝A＋B】

		二審應徵收裁判費　（D）

		暫免徵收2/3裁判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E）

		應徵收第二審裁判費（F）



		


		


		


		


		


		


		


		【計算式：F＝D－E】



		1

		李洲文

		1,637,246

		835,060

		2,472,306

		38,328

		17,236

		21,092



		2

		蔡黎明

		2,520,561

		298,406

		2,818,967

		43,377

		26,047

		17,330



		3

		張宗勇

		2,406,000

		268,600

		2,674,600

		41,298

		24,859

		16,439



		4

		顏啟峰

		3,077,230

		330,900

		3,408,130

		52,138

		31,492

		20,646



		5

		黃家業

		5,501,655

		261,711

		5,763,366

		87,184

		55,549

		31,635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1095號

原      告  李洲文  



            蔡黎明  



            張宗勇  



            顏啟峰  



            黃家業  



上列原告與被告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

因該事件業已確定，應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李洲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貳萬捌仟柒

佰貳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蔡黎明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參仟肆

佰壹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張宗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壹仟肆

佰參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顏啟峰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伍萬貳仟肆

佰捌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黃家業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玖萬貳仟伍

佰捌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勞工或

    工會起訴或上訴，暫免徵收裁判費3分之2；依其他法律規定

    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後，依職權

    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

    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

    計算之利息。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7條

    之22第3項前段、第9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兩造間請求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

    規定暫免徵收依民事訴訟法所定裁判費三分之二。嗣該事件

    經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並諭知訴

    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判決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二

    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

    再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1269號裁定上訴駁回，並

    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全案遂告確定

    在案。依前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訴訟費用並向應負擔

    之當事人即原告徵收。

三、經查，上開事件第一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

    以本院111年度勞補字193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一所示，

    第二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以本院112年度

    重勞訴字2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二所示，第三審上訴利

    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核定為新

    臺幣(下同)10,579,317元，應核徵第三審裁判費185,406元(

    已由原告全數繳納)，惟因第一、二審請求金額部分屬勞動

    事件法第12條因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依前開規

    定，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如附表一、二所示，並已由原

    告預納應徵收第一、二審裁判費如附表一、二所示。是以，

    本件暫免徵收之第一、二審裁判費應由原告李洲文向本院繳

    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8,727元(計算式：11,491元+17,236

    元=28,727元)；原告蔡黎明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

    43,412元(計算式：17,365元+26,047元=43,412元)；原告張

    宗勇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41,432元(計算式：16,

    573元+24,859元=41,432元)；原告顏啟峰向本院繳納之訴訟

    費用額確定為52,487元(計算式：20,995元+31,492元=52,48

    7元)；原告黃家業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92,582元

    (計算式：37,033元+55,549元=92,582元)；並均加計自裁定

    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五

    計算之利息。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

    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周士翔

附表一：（新台幣/元）

編號 原告 得暫免徵部分總金額（A） 不得暫免部分總金額（B） 訴訟標的金額 【（C）＝（A）＋（B）】 原應徵收裁判費　（D） 暫免徵收2/3裁判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E） 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F） 【計算式：F＝D－E】 1 李洲文 1,637,246 835,060 2,472,306 25,552  11,491 14,061 2 蔡黎明 2,520,561 296,406 2,818,967 28,918  17,365 11,553 3 張宗勇 2,406,000 268,600 2,674,600 27,532  16,573 10,959 4 顏啟峰 3,077,230 330,900 3,408,130 34,759  20,995 13,764 5 黃家業 5,501,655 261,711 5,763,366 58,123  37,033 21,090  

附表二：（新台幣/元）

附表：        編號 上訴人 得暫免徵部分總金額（A） 不得暫免部分總金額（B） 訴訟標的金額 【C＝A＋B】 二審應徵收裁判費　（D） 暫免徵收2/3裁判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E） 應徵收第二審裁判費（F）        【計算式：F＝D－E】 1 李洲文 1,637,246 835,060 2,472,306 38,328 17,236 21,092 2 蔡黎明 2,520,561 298,406 2,818,967 43,377 26,047 17,330 3 張宗勇 2,406,000 268,600 2,674,600 41,298 24,859 16,439 4 顏啟峰 3,077,230 330,900 3,408,130 52,138 31,492 20,646 5 黃家業 5,501,655 261,711 5,763,366 87,184 55,549 31,635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1095號
原      告  李洲文  


            蔡黎明  


            張宗勇  


            顏啟峰  


            黃家業  


上列原告與被告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因該事件業已確定，應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李洲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貳萬捌仟柒佰貳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蔡黎明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參仟肆佰壹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張宗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壹仟肆佰參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顏啟峰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伍萬貳仟肆佰捌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黃家業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玖萬貳仟伍佰捌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勞工或工會起訴或上訴，暫免徵收裁判費3分之2；依其他法律規定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後，依職權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前段、第9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兩造間請求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規定暫免徵收依民事訴訟法所定裁判費三分之二。嗣該事件經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判決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1269號裁定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全案遂告確定在案。依前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訴訟費用並向應負擔之當事人即原告徵收。
三、經查，上開事件第一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以本院111年度勞補字193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一所示，第二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以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2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二所示，第三審上訴利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核定為新臺幣(下同)10,579,317元，應核徵第三審裁判費185,406元(已由原告全數繳納)，惟因第一、二審請求金額部分屬勞動事件法第12條因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依前開規定，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如附表一、二所示，並已由原告預納應徵收第一、二審裁判費如附表一、二所示。是以，本件暫免徵收之第一、二審裁判費應由原告李洲文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8,727元(計算式：11,491元+17,236元=28,727元)；原告蔡黎明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43,412元(計算式：17,365元+26,047元=43,412元)；原告張宗勇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41,432元(計算式：16,573元+24,859元=41,432元)；原告顏啟峰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52,487元(計算式：20,995元+31,492元=52,487元)；原告黃家業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92,582元(計算式：37,033元+55,549元=92,582元)；並均加計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周士翔
附表一：（新台幣/元）
		編號

		原告

		得暫免徵部分總金額（A）

		不得暫免部分總金額（B）

		訴訟標的金額 【（C）＝（A）＋（B）】

		原應徵收裁判費　（D）

		暫免徵收2/3裁判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E）

		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F）
【計算式：F＝D－E】



		1

		李洲文

		1,637,246

		835,060

		2,472,306

		25,552 

		11,491

		14,061



		2

		蔡黎明

		2,520,561

		296,406

		2,818,967

		28,918 

		17,365

		11,553



		3

		張宗勇

		2,406,000

		268,600

		2,674,600

		27,532 

		16,573

		10,959



		4

		顏啟峰

		3,077,230

		330,900

		3,408,130

		34,759 

		20,995

		13,764



		5

		黃家業

		5,501,655

		261,711

		5,763,366

		58,123 

		37,033

		21,090 







附表二：（新台幣/元）
		附表：

		


		


		


		


		


		


		




		編號

		上訴人

		得暫免徵部分總金額（A）

		不得暫免部分總金額（B）

		訴訟標的金額 【C＝A＋B】

		二審應徵收裁判費　（D）

		暫免徵收2/3裁判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E）

		應徵收第二審裁判費（F）



		


		


		


		


		


		


		


		【計算式：F＝D－E】



		1

		李洲文

		1,637,246

		835,060

		2,472,306

		38,328

		17,236

		21,092



		2

		蔡黎明

		2,520,561

		298,406

		2,818,967

		43,377

		26,047

		17,330



		3

		張宗勇

		2,406,000

		268,600

		2,674,600

		41,298

		24,859

		16,439



		4

		顏啟峰

		3,077,230

		330,900

		3,408,130

		52,138

		31,492

		20,646



		5

		黃家業

		5,501,655

		261,711

		5,763,366

		87,184

		55,549

		31,635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1095號

原      告  李洲文  



            蔡黎明  



            張宗勇  



            顏啟峰  



            黃家業  



上列原告與被告陽明海運股份有限公司間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因該事件業已確定，應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告李洲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貳萬捌仟柒佰貳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蔡黎明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參仟肆佰壹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張宗勇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肆萬壹仟肆佰參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顏啟峰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伍萬貳仟肆佰捌拾柒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黃家業應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玖萬貳仟伍佰捌拾貳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按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勞工或工會起訴或上訴，暫免徵收裁判費3分之2；依其他法律規定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第一審法院應於該事件確定後，依職權裁定向負擔訴訟費用之一造徵收之；依第一項及其他裁判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勞動事件法第12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前段、第91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兩造間請求請求給付報酬等事件，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12條規定暫免徵收依民事訴訟法所定裁判費三分之二。嗣該事件經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第2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原告不服提起上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判決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1269號裁定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即原告)負擔，全案遂告確定在案。依前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訴訟費用並向應負擔之當事人即原告徵收。

三、經查，上開事件第一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以本院111年度勞補字193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一所示，第二審訴訟標的價額及暫免徵收之裁判費經以本院112年度重勞訴字2號民事裁定核定為如附表二所示，第三審上訴利益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3年度重勞上字第3號核定為新臺幣(下同)10,579,317元，應核徵第三審裁判費185,406元(已由原告全數繳納)，惟因第一、二審請求金額部分屬勞動事件法第12條因給付工資、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依前開規定，暫免徵收裁判費三分之二如附表一、二所示，並已由原告預納應徵收第一、二審裁判費如附表一、二所示。是以，本件暫免徵收之第一、二審裁判費應由原告李洲文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28,727元(計算式：11,491元+17,236元=28,727元)；原告蔡黎明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43,412元(計算式：17,365元+26,047元=43,412元)；原告張宗勇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41,432元(計算式：16,573元+24,859元=41,432元)；原告顏啟峰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52,487元(計算式：20,995元+31,492元=52,487元)；原告黃家業向本院繳納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92,582元(計算式：37,033元+55,549元=92,582元)；並均加計自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2第3項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4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周士翔

附表一：（新台幣/元）

編號 原告 得暫免徵部分總金額（A） 不得暫免部分總金額（B） 訴訟標的金額 【（C）＝（A）＋（B）】 原應徵收裁判費　（D） 暫免徵收2/3裁判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E） 應徵收第一審裁判費（F） 【計算式：F＝D－E】 1 李洲文 1,637,246 835,060 2,472,306 25,552  11,491 14,061 2 蔡黎明 2,520,561 296,406 2,818,967 28,918  17,365 11,553 3 張宗勇 2,406,000 268,600 2,674,600 27,532  16,573 10,959 4 顏啟峰 3,077,230 330,900 3,408,130 34,759  20,995 13,764 5 黃家業 5,501,655 261,711 5,763,366 58,123  37,033 21,090  

附表二：（新台幣/元）

附表：        編號 上訴人 得暫免徵部分總金額（A） 不得暫免部分總金額（B） 訴訟標的金額 【C＝A＋B】 二審應徵收裁判費　（D） 暫免徵收2/3裁判費（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E） 應徵收第二審裁判費（F）        【計算式：F＝D－E】 1 李洲文 1,637,246 835,060 2,472,306 38,328 17,236 21,092 2 蔡黎明 2,520,561 298,406 2,818,967 43,377 26,047 17,330 3 張宗勇 2,406,000 268,600 2,674,600 41,298 24,859 16,439 4 顏啟峰 3,077,230 330,900 3,408,130 52,138 31,492 20,646 5 黃家業 5,501,655 261,711 5,763,366 87,184 55,549 31,635 



　　　　　　　　　　



